温馨提示
 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压缩办理环节，简化申请材料，自2019年10月11日起，房地产预售合同备案解除、删除预售合同两个事项由各辖区住建局“一窗受理”。
房地产存在抵押、预告、查封等情形的，应当注销上述登记再予以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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